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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摘登·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

许秀文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人民有迫切的被救助

需求。在这样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仅仅依靠政府保障难免力有不逮，宗教、宗族等民间团体

慈善救助活动应运而生，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由此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颇具特色的多元

供给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政府主体的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

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主体的民间救助实践等，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

思想，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体系架构，取得了保障百姓基本生存条件、维护社会稳定的成

效。魏晋南北朝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政府；宗教；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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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言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社会保障”是一个西方现代概念，有关社会保障的研究在国际社会上以西方学者为主导，

言必称西方，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语汇，但是历朝历代

由国家主持、兴办，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仓储备荒、赈济灾民、救济孤寡、养老育幼等实践活动，

历史悠久地客观存在着，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维护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已经建立，但这个体系基本是脱胎于西方的。我们知道，每

一种社会制度都会深受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即使是移植自他国的制度体系，也必须与本国

的文化相融合相适应，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必须关照本国国情及历史文化。在其即将走向

完善的关键时期，制度的方向选择至关重要，无视本国社会保障历史，忽略不同历史文化、社

会制度下社会保障的独特性是不可取的，因而进行中国社会保障史的研究非常必要，对整体把

握中国社会保障思想和制度的发展脉络和规律，适应本国实际构建适宜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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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是中国社会保障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

灾害和疫病频发，但面对百姓的刚性需求，社会保障呈现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之势，内容全面

而丰富。帝王诏令和政府政策中有涉及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的内容，出现了专门的

社会救助机构、医疗机构。政府之外，宗教慈善、宗族救助及乡邻救助、个人救助广泛开展、

作用凸显，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在前代政府和家族基础上明显增加，

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并发展。尽管在系统性和整体性上有所欠缺，保障层次也相对

较低，但得当运用即可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实现基本的生存保障，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目前

的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为薄弱，关注程度也嫌不够，希望本文能对研究

的深化贡献些许助推力量。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社会保障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供给主

体是国家或政府，其保障基本属于法律或制度层面，是基础性制度。广义的社会保障除以上各

项还包含社会慈善事业，是基础性制度之上基于道德层面自主自愿作出的公益活动，供给主体

是政府倡导下的民间团体和个人。本文所采用的是广义社会保障的概念。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确定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宗教团体、宗族

组织等；其次，构建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的研究体系，以现代社会保障理论为参照，构建包括

社会救助、社会慈善、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宗教慈善救助、民间慈善救助等在内的魏晋南北

朝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着重分类梳理分析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的各方面内容，

力求全面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保障情况的全貌。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本文的研究

方法是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之上，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之相配合，相补充。主要包括

进行资料收集的考据法，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措施的历史比较研究法，统计分析灾害情况的统

计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动态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方法等。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思想引领实践，是实践的动力和先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经过冲突、角力、变革、

融合，逐渐形成了儒学为主、佛道二教为辅的政治文化形态，于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渊源便分别

是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中的保障思想和慈善理念。

儒家思想是魏晋南北朝历代政权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其中的天谴灾异学说、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宗族互助思想等都在社会保障思想和政策措施中有所体现。这些思想经过历代传承

已经深入人心，与政府救助百姓保障其基本生存的行动极为吻合，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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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则通过展现仁慈和以民为本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佛教慈善的理论渊源包括佛教的慈悲精神、因果报应学说和福田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佛教

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类似理念相融合，依附、借助玄学和儒学迅速发展，在信徒中逐渐

形成共同认知，构成佛教慈善活动的动力机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佛寺和僧侣为主的社会慈

善活动产生推动作用。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得到较大发展，思想理论在与儒学和佛教的竞争共生中越来越成熟。道

教教义中的乐生好善、财产共有、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思想是道教慈善的理论渊源，也是这

一时期社会慈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其影响相比佛教慈善思想还是要小一些。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方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往往由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共同发挥作用。但

历代政府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均将仁政和救助视为官方职责，而且社会财富主要集中于官府，更具

经济优势，另外统治者对民间结社加以限制，所以在社会救助的实施中，官方行为发挥了重要的

主导作用。官方社会救助主要包括政府进行的灾害救助、贫困弱势群体救助以及医疗救助。 

（一）灾害救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多，烈度大，时间长，因而社会保障仍然是以灾害救助

为中心。灾害救助是灾害前、中、后期，政府预防、赈救、降低影响，稳定社会的一系列举措。

1. 削减开支，节用救荒

灾异发生后，朝廷减膳省乐，停建工程，以此表示节衣缩食、减少开支以便赈济百姓的决心。

这也是遭遇灾害后的规定动作，如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不仅在疫灾后缩减皇室供应，而且将官员

薪俸减半，停止或减少非军国重事开支。a 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在民族混融的过程中也明确接

受了这种面对灾害的例行措施。

2. 赈济救恤，救荒活民

灾后赈救的思想和实践由来已久，魏晋南北朝林立的政权为了体现政权合法性并争取民众支

持，赈救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主要的方式有开仓赈济，赈贷，移民就粟和移粟就民，劝民赈粮等。

赈济是政府打开储备仓无偿以财物和粮食对民众进行救济 , 包括放粮、赈粥等。《魏书》中以“开

仓赈恤”字样进行记载的赈济活动在孝文帝本纪中就出现了 19 次，可见执行得很普遍。赈贷一

般指在灾后或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将粮、种、农具等借贷给民众帮助其恢复生产生活。赈贷需

要偿还并且收取少量利息，虽然很多时候国家会酌情免除。调粟救济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移粟

就民是把粮食运到灾区，移民就粟是把灾民迁移到产粮区或储粮区。在两种方法中进行选择要考

a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孝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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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灾情和成本。劝民赈粮是指官府鼓励百姓以私有米粮帮助赈灾，政府会给予褒奖甚至官职。

3. 蠲免赋役，减轻负担 

灾后政府经常采取的减负举措是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和徭役，以稳定社会秩序。据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下诏在较大范围内蠲免赋役 29 次，应是较保守

的数字。a 由众多记载可知，当时已经形成地方上报灾情、中央遣使勘查、确定灾情轻重、颁

布蠲免措施等基本程序，蠲免内容包括租调、赋税等，灾情严重时甚至连同旧年积欠一概蠲免。

4. 兴修水利，防御灾害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面对灾害时的各种救助，进行灾前预防、灾后重建和发展农业生产

也是重要的举措。各政权统治者因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和渠道通航

工程建设。南方统治者重视江南地区的河湖堤堰治理，北方曹魏政权修复兴建了许多渠堰堤塘，

北魏孝文帝曾下令凡有水田之处，都要通渠灌溉。b

（二）贫弱救助

鳏寡孤独是历代公认的贫弱群体，这四种人或老或幼，本身缺乏劳动能力又无亲属供养扶

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着重关注、进行救济的群体。

1. 诏令救助

历代朝廷对鳏寡孤独的扶助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每逢皇帝登基、改元、立后立太子等盛典

或重大事件时，大多会循惯例赐谷物，一般为每人五斛，有时也赐帛，一般为二匹。皇帝出巡时，

可能随机出台一些救助措施对孤老、疾病、无所依归等贫穷困顿群体进行扶助，一般也是赐给

数量不等的粮食和布帛。

2. 地方救助

地方政府有责任将中央政府的救助政策无条件实施到地方。皇帝如北魏太武帝、孝明帝等

都曾下诏要求地方官对百姓悲悯体恤，减轻负担。萧梁荆州刺史萧秀、北魏豫州刺史薛真度等

在任时都留下了救济贫弱、造福一方的事迹。

（三）医疗救助

医疗救济针对的是疾病和疫病。一旦某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规模化流行就可能演变为疫灾，

侵害健康和生命，造成人口减少、经济凋敝，甚至引发社会动荡。魏晋南北朝有一系列针对疾

疫的医疗救济措施，既包括普及医学常识，又包括疫病救治和控制传播，说明疫病防控已经在

向措施系统化方向发展。

1. 办学颁书，普及医学常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医疗机构设置和医生培养上颇有建树，注意推动民间医药常识的普及，

会派遣医生对遭灾民众进行治疗并提供所需药物。

a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 年，第 374-376 页。

b ［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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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宣武帝元恪在京师开阔地设立馆舍，开办医学，收治患者，分派在学医师进行治疗，

通过治疗过程考核医师能力，按照治疗效果决定赏罚。a 教学、医疗场所合一，学以致用，相

当于现在的实习医院，这种育人模式在当时应该是先进的。

魏晋南北朝官府向民间颁布了多部医书。《隋书·经籍志三》所记这一阶段出现的医书达

256 部，计 4510 卷，很多是临床方书，反映了当时临床医学的进步。b 北魏元恪就曾命有关部

门召集数位名医，摘录实用和易于掌握的医疗精要，汇编成《药方》，下发到郡县乡邑，向全

国推广，在百姓中普及医学常识，提高预防疾疫的能力。c

2. 发放药物，治疗疾疫

历朝政府逢灾异时基本都会向百姓施医给药，扶助抗灾。如曹魏时“医药以疗其疾，宽徭

以乐其业”，d刘宋时“遣使按行，赐给医药”，e萧齐时“远近所归，宜遣医药，问其疾苦”，f

南朝陈战争后“疮痍未瘳者，给其医药”。g 北魏也有多位皇帝颁布医疗救济诏令，由政府广

集良医、供给药物，走访救护病苦百姓。

3. 隔离助葬，防控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医学素养和防疫知识，懂得采取隔离等措施防范疾

疫传播。东晋时就有限制传染病患者活动区域的制度，h 民间也有将传染病人送往山中无人烟

处隔离居住的事例。自然灾害或战中战后大量人口死亡时，出于防疫和恤民考虑会将骸骨收殓

掩埋。如晋武帝司马炎多次灾后下诏为死者提供棺木帮助收殓。北魏不允许尸骨曝露于外，要

求“依法棺埋”，i 说明政府给棺收葬无主枯骨是一项既有制度，对阻止传染病蔓延有效。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优抚

军人优抚制度古已有之，在先秦、秦汉时期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魏晋南北朝兵制以“世

兵制”为主干，即以固定的成员为兵士，且身份世代相袭。欲使兵士安于军队、勇于作战，历

代政权的优抚思想与实践变得比较丰富，体现在兵士的脱籍封爵、休假、抚恤等方面。

（一）脱籍封爵制度

曹魏军户社会地位高于奴婢，低于平民。兵士如在战争中立功可免去军户身份、脱军籍，

a ［北齐］魏收：《魏书》卷八《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10 页。

b ［唐］魏徵等：《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040-1050 页。

c ［北齐］魏收：《魏书》卷九一《术艺列传·王显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969 页。

d ［晋］陈寿：《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朗传》，中华书局，1982 年，第 308 页。

e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19、126 页。

f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中华书局，1972 年，第 525 页。

g ［唐］姚思廉：《陈书》卷三《世祖纪》，中华书局，1972 年，第 58 页。

h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009 页。

i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出帝纪》，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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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封爵。“爵”有多等，一级两级并不足以带来社会阶层的变动，但在同一阶层中会带来较高

的社会地位，甚至破落时能够卖掉求得生存，可以有效激励兵士士气。北朝时期兵士立功得到

封赠的机会较多，或加阶或赐爵。“阶”比“爵”的赏赐等级要高，有了“阶”就相当于有了

做官的资格，以此为基可以进入官场，等同于激励措施。

（二）休假制度

魏晋南北朝的兵制中都有休假制度，也是一种变相激励士气的方式和维持军户稳定和繁衍

生息的必要手段。

曹魏政权对兵士采用“分休”法，大体就是兵士按照一定的比例休假，休假时长有一定限制，

逾期不归要受到惩罚，将领也要受到影响。在邓艾军屯的记载中看到的分休比例是“十二分休”，a

即按照十分之二的比例轮休，保证军屯人口保持在八成。这个比例仅在邓艾军屯中见到，不敢

以偏概全推测其余。两晋、南朝军队延续轮番休假制，分休比例大约为每次三分之一。北魏后

期兵户制逐步削弱，以募兵方式充实军队，还征发汉人作为番代之兵，即普遍征发、轮番上戍，

将汉人兵士分成几批，按期轮值。番戍之兵每十二人一组，每人每年服役一月，但每月轮换多

有不便，则每人上番一年，另外十一人各出一匹绢作为其酬劳。b

（三）抚恤制度

抚恤是抚慰将士、抚恤将士家属的制度，主要通过悼亡安葬、抚恤家属、给予物质补偿等

方式进行。

曹魏时期将士死去无人继承香火的，从亲戚家过继，官府给田给牛助其成长。阵亡将士家

属无力存活的，官府按时供给廪赐，循例抚恤。死于战事却无人善后的尸体政府送其回家并操

办丧事。

南朝募兵制下，官府给予伤员医药费用，给予阵亡将士哀荣与追赠，承担其后事，收养救

恤他们的后代。优待阵亡将士遗属、蠲免租赋，还曾因萧道成认为“简薄”而对阵亡将士家属

提高待遇。c

北朝对军人的抚慰基本上是对死伤将士赐爵封阶、免租赋。对将士家属的抚恤包括免除租

调赋役，按照死亡将士级别赐予数量不等的财物，其家人有伤病的，免除其兵役。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福利

古代社会福利大体包括困难群体福利和特定群体福利，此处论及的指特定群体福利，包括

尊老恤老福利、妇女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官员致仕福利。

a ［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中华书局，1982 年，第 775 页。

b ［北齐］魏收：《魏书》卷四四《薛虎子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997 页。

c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72 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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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老恤老福利

魏晋南北朝一般以六十六岁为界，六十六岁以上平民完全免除租赋。享受养老福利年龄在

南朝大约是八十岁，北朝大部分时间是七十岁。各政权对尊老养老很重视，制定或颁布过一些

有关尊老、养老的礼仪和规定，对形成好的社会风气，维护社会和谐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1. 例行赏赐照拂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对高龄老人的供养照拂体现在一些诏令赏赐和日常例行福利措施中，

主要是向这些老年人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发放一些粮食、布帛等日常生活用品。曹魏政府对高年

无依者提供基本生存保障，每日五升。南朝赐予老年人衣食补给，年纪很大的人还能得到羊和酒。

北朝八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上甚至六十岁以上无独立生活能力的老人会由州县政府供养，而且

与医疗救济的别坊制度相结合。家有高龄老人，可免除其一子乃至全家人的徭役，对提升尊老

养老积极性效用极高。

2. 礼仪教化推崇尊老

三老五更之礼和乡饮酒礼都是儒家的礼仪，多数时间名存实亡。倒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

朝恢复了这些礼制，注入了尊老养老思想。孝文帝元宏恢复了三老五更之礼，拜授三老五更，

皇帝以父兄之礼待之以示尊崇。之后北齐、北周沿用此制，对社会教化有益。一般在冬闲十月

举行乡饮酒礼，以严格的礼制程序举行，由基层组织推选出“贤而长者”，a 以其为楷模教化

众人，通过仪式化的行为郑重膜拜贤者、长者，构建基层社会秩序、营造尊老养老氛围。

3. 政治待遇带动尊老

魏晋南北朝时期给予高寿老人一定的政治待遇，宣示国家对老年人的重视和爱戴。南朝、

尤其是北朝对高寿老人授予“假郡守”、“假县令”等看似官职、实是荣誉虚衔的制度，叫做“板

授高年”，以类似“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县令”b 形式出现，成为尊老养老政策的

一部分。北朝还承袭了朝廷赐予高龄老人几杖的制度，几杖均为老年人日常倚凭之物，除实用外，

还能提升持有人的社会地位。对一些年高德劭的元老重臣，特“赐杖履上殿”，c 对皇帝倚重

的官员，朝廷“给医药，赐几杖。”d 赐几杖的对象也有平民，乡里之间的老人甚至凭此拥有

裁判民事纠纷的权力。

4. 存留养亲行孝尊老

存留养亲制度是指应当处以刑罚的犯人，如果其直系亲长老迈无人奉养，可以允许罪犯缓

刑，养老送终后再执行原判。晋朝已经出现存留养亲的事例，作为制度正式确立下来是在北魏

孝文帝时，基于“孝”的伦理观念解决老人的实际问题并写入法律，e 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

a ［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63 页。

b ［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78 页。

c ［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六《尉古真传附尉眷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657 页。

d ［北齐］魏收：《魏书》卷三三《贾彝传附贾秀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793 页。

e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8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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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妇女儿童福利

妇女儿童在社会上相对而言是弱势群体，魏晋南北朝针对这两个人群也有相应的福利待遇。

对妇女而言，除了“寡”作为弱势群体由国家保障基本生存外，所享有的福利与今天不可

同日而语，在法律上得到一些基本保护即为福利。立法执法相对宽松，出嫁女不受母家连坐，

这一立法与前代相比宽松了很多；执法中对女子放宽刑罚，可以减半执行或者以金钱赎刑，对

孕妇免于刑罚，使小生命得以保存，体现了基本的人道精神。另外魏晋南北朝历代政府重视生育，

优待、照顾孕妇及其家庭，为孕者提供孕产期物资耗费，减轻生育家庭的徭役赋税，还加赠粮食。

对儿童而言，国家给予的保护首先体现为在律法上对儿童犯罪量刑宽松、执行宽松，对犯

罪儿童的处罚从宽、减半或者使用伤害度更小的施刑工具；其次是对生活无着的十二岁以下孤

儿提供生活救助，给粮食、布帛保障其生活。据郑州大学博士生周海燕统计，魏晋南北朝有 72

道类似的诏令 a 对孤儿实施救助。

（三）残疾人福利

魏晋南北朝残疾人一般与鳏寡孤独群体一起被救助，赐予米粮绢帛。朝廷也曾下令各地保

障那些长期服务于官府、年老出宫刑余之人的生活。b 从长沙走马楼出土的记录孙吴社会经济

历史的简牍中还可以看到当时的赋役调发对残疾人有所照顾，肿足、刑手、刑足、目盲等情况，

均免于徭役。c

（四）官员致仕福利

“致仕”即退休，致仕福利是官员群体的一项身份性福利，使退休官员得到了足够的精神

慰藉和物质荣养，包括官员致仕后享受的俸禄、封赠赏赐及恩荫等。魏晋南北朝政府官员致仕

年龄基本为七十，具体执行要看皇帝和官员双方的意思。历代官员致仕后的傣禄等待遇，并没

有统一规定。一般国家正式官员致仕后可以得到微薄的俸禄，而官员自辟的僚属则没有。北朝“三

老五更”致仕待遇非常优厚，“三老”与在职国公相同，“五更”与九卿相同。d 一些官员致

仕后，由于自身威望或皇帝荣宠，会不定期获得封赏，包括钱绢等物事，安车驷马、随从仪仗

等政治待遇。e

（五）官办福利机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设置官办福利机构，如萧齐的六疾馆，萧梁的孤独园，北魏的别坊。

官方福利机构的创立是极大的历史进步，起到了一些保障民生的作用。

1. 六疾馆

萧齐武帝萧赜之子、文惠太子萧长懋（458-493 年）与其同母弟萧子良（460—494 年）都

a 周海燕：《魏晋南北朝儿童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201-206 页。

b ［晋］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21 页。

c 参见王子今等：《中国社会福利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d ［北齐］魏收：《魏书》卷五〇《尉元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115 页。

e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三《王祥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988-9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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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虔诚的佛教徒，因为共同的信仰，两人于五世纪八十年代末创立了六疾馆，是我国历史上已

知最早的收容医治穷苦百姓的福利机构。a 六疾馆的设置，标志着医疗保障开始向专设机构、

事权统一的方向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令人遗憾的是，关

于“六疾馆”的规模、运营、经费来源等皆语焉不详，难以推测其运作模式。

2. 孤独园

南朝萧梁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救济赡养机构——孤独园。梁武帝萧衍于

普通二年（521 年）春下诏在京师建康设置孤独园，收养孤幼和老人，精心照顾，让孤幼有

家可归，老人颐养天年。b 萧衍在救济收养方面开风气之先，之后历代老年人居养机构均以

此为蓝本建立。

3. 别坊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为百姓的健康问题担忧，下诏“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

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c 这一举措相当

于现代版的“送医上门”，政府选派医务人员到基层为患者免费诊病治病、提供药物。孝文帝

在献文帝工作的基础上创办了面向基层的官办医疗机构“别坊”。将司州、洛阳两地年过六十

无依无靠之人和一些虽然不到六十，但痼疾难愈、无人供养又掏不起诊费药费的人集中起来送

到“别坊”。政府安排四名太医常驻此处，提供免费诊断和治疗。别坊直接面向社会底层高龄

老人提供医疗救助，费用全免，可以视为慈善医院或养老院的雏形。别坊的设立值得重视和关注，

其意义不亚于萧齐创立六疾馆。

宣武帝元恪继承皇位后，贯彻和继承了其父祖的医疗救济思想。在京师选择一处宽敞之地

“别立一馆”，设立面向京畿内外患病百姓的专业医馆，为病患提供居所使之能够“住院治疗”，

由医署专门选任的医生为其诊疗，医生的诊疗能力与赏罚挂钩，由此有一定制度支撑的官方慈

善医院已初具规模。医院已经有了基本科室的划分，能力与赏罚挂钩说明有了初步的绩效意识

和问责机制，管理较为严密。别馆尽管覆盖范围较小，只是区域性救助机构，但其在当时社会

条件下的进步性毋庸讳言。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慈善救助

前述各部分均为政府作为一方主体实施的社会保障，宗教组织此时已经发展成为能够提供

组织性慈善的社会团体，社会保障多元主体之一，佛、道教慈善活动广泛开展，形成这一时期

社会保障的特色，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a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中华书局，1972 年，第 401 页。

b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3 年，第 64 页。

c ［北齐］魏收：《魏书》卷六《显祖纪》，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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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慈善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形成我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佛教

慈善的较大发展也随之而来。

1. 劝善止杀

这一时期，为了佛教的发展，每个僧尼、每间佛寺都肩负着传播佛教的责任，他们宣传的

核心是劝人向善。康僧会、耆域等名僧将儒家关于善恶的名言与佛教教义善恶报应的明训相联

系、相比拟，对统治者宣讲佛教善恶报应的道理，劝其摒恶修善；在弘法时用简明的言语阐释

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告诫善念必须付诸实践成为善行；向后赵石勒等政权领袖施加影响，劝诫

这些暴君止暴抑怒，避免滥杀。

僧人们用劝人向善和劝止杀戮的行为，把佛教的慈悲精神、因果报应理念等传播给世人尤

其是当时的一些国主，引其向善，减少杀戮，对稳定社会起到一定作用。

2. 赈灾济贫

僧尼和佛寺对于赈灾济贫事业不遗余力，他们向统治阶级和信众筹集物品，再把这些米粮

物品分散布施下去赈灾济贫。释昙翼、释法相、释道猛、释智严等名僧往往深受帝王贵族崇信，

得到优厚的物资支持，但他们从来不蓄私财，随得随散，转手即将之用于赈救贫乏和布施行善。

北朝建立“僧祇粟”制度，丰年多做物资储备入僧曹，满足日常供应外于饥歉之年贷给百

姓或者用来布施赈济。这是一项得到国家制度支持，由僧官管理的丰年积蓄、灾年救济的佛教

慈善救济事业，是由宗教组织提供的新的救济渠道。

3. 施医给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灾后疾病和瘟疫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僧人精通佛法的同

时也研习医术，在疾疫发生时便发挥自己所长施医给药救治病人。佛教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僧

人们的医药本领如佛学的载体一般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高僧诃罗竭、安慧则、于法开、佛

图澄等精通佛法与医学，边传播佛教，边运用医疗技术、佛法咒术、符水等手段治疗疾病、抗

击疫情，为其本人赢得信赖之余也为佛教传播了声名，受过照拂的民众再遇疾疫困窘往往就形

成了求助于附近僧人和佛寺的习惯。

南朝僧人释法颖以得自宋、齐皇帝的赏赐和布施在长干寺内设“药藏”，储备各种常用药材，

在僧俗人等疾疫缠身需要救治时无偿布施给他们。a 南朝陈僧人释慧达在扬州城内建大药藏，

义务赠药、施治，以医药布施泽被贫苦百姓。b 北齐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在汲郡西山建成三所

寺院，作为收治传染病人的病坊，按照性别和病症轻重分区域进行照料，有利于诊治和防止传

a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一《明律·齐京师多宝寺释法颖传》，中华书局，1992 年，第 436 页。

b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九《兴福篇第九·隋天台山瀑布寺释慧达传》，《大正新修大正藏经》，日本新文
丰出版有限公司，1934 年，第 50 卷，第 2060 期，第 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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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的传播。a

僧人及佛寺也积极从事修桥掘井、建寺造像等基础设施建设造福百姓，有些修造事宜通过

碑刻流传至今，藉以传播善行，不仅是慈悲思想的践行，也兼具了教化宣传的功用。

（二）道教慈善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慈善活动在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慈善思想的指引下，通过道医结

合、治病救人以及其他救济方式来体现道教慈善。

1. 医疗救助

道医结合是道教的一贯传统，早在道教初创时期，即运用禁咒符水和传统的中医方法为人

民解除病痛、防治瘟疫，以生理、心理双重手段助推道教传播。

东晋葛洪重视生命，认为医家治疗和道教修行应当并行，道者应以救人于危难、使人免

于因疾病枉死为己任。他编撰方书《肘后备急方》，记载一些常见病症的简便急救法和药方，

其写作目的就是要使寻常百姓遇到书中病症时，起到简便急救之用。方中所需药物价廉易得，

针灸方法简明实用，很多人因之受益。《肘后备急方》中对伤寒、痢疾等多种传染病的病理、

防治作了较详尽的阐述，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良方，造福普通百姓。b 葛洪之妻鲍姑，擅长针

灸之术，边修道边为百姓治病，往往药到病除，被人们尊称为“鲍仙姑”，其事迹在地方志

中多有记载。

南朝齐梁间道士陶弘景，集高道与名医于一身，对病人一视同仁，经常废寝忘食治病救人。

他增补《神农本草经》，编著《本草经集注》，推进本草学的发展。他按照自然属性和治疗属

性进行药物分类的方法后来成了我国古代中药分类的标准方法。c 他补充葛洪著作编《补阙肘

后百一方》，体恤百姓求医问药多有不便，为民间下层救急之用。

2. 其他道教慈善

很多道教门人参与或引导慈善救济、周穷济困活动，促进道教的发展。东晋天师道领袖杜

子恭，常年医治病患、接济百姓。南朝道教集大成者陆修静，时时周穷济困、帮助敛葬白骨。

作为南朝道教斋醮科仪的制立者，他在规范仪轨中对道教门人提出救济天下、造福百姓的要求。

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救助

魏晋南北朝民间救助在宗教组织慈善救助外还包含宗族慈善救助和个人慈善救助。宗族组

织是政府和宗教组织外的社会保障供给主体之一，基于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以及乡村社会的

a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译经篇二·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耶舍传》，《大正新修大正藏经》，
日本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34 年，第 50 卷，第 2060 期，第 12 页。

b ［东晋］葛洪：《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二《道藏》第三十三册，文物出版社等，1988 年，第 23 页。

c 王宁：《陶弘景的医学贡献》，《中医文献杂志》200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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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关系进行慈善救助。一些矜贫救厄的笃行之士也以个人身份参与到慈善救助活动中，襄助

人民走出疾困。

（一）宗族慈善救助

家族及宗族慈善是我国古代乃至近代、现代民间慈善救助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慈善救

助最基础的层次。魏晋南北朝战乱流徙的大变局中，宗族意识更加浓厚，同宗血缘关系成为当

时社会组织最理想、最紧密的纽带，由此带来宗族发展的兴盛期，宗族成为民间慈善救助中的

主要力量之一。此时，宗族慈善救助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方式已有章可循。由于时代的特殊性，

这一时期的宗族救助除常规救助外，还包括宗族安全救济。

1. 宗族常规救助

魏晋南北朝见于文献记载的同宗慈善救济很多，宗族集中救济时间一般在三月和九、十月；

救济对象包括贫困不能自足的、孤寡老病不能存活的、穷困不能完成家人丧葬的族人；救济内

容包括粮食谷物救济，御寒衣被救济，棺木丧葬救济等；基本的救济原则是以远近、贫富进行

区分，先近亲后远亲，先赤贫后较贫。族人互相救济随时均可发生，徐勉、司马裔、蔡祐等同

时代的官员，都有过以私财救济族人、以致家无余财的经历，体现了当时人的宗族理念和对于

救济幅度的考量，都有着浓厚的宗族意识和情结，认为自己的就是宗族的，将宗族利益和个人

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养老育幼救济也是宗族互助的一部分，宗族对鳏寡孤独无人奉养者和幼

年失怙者负有不同程度的养老和抚育的责任。经常有族人自动承担起奉养、收养之责，对老人

供衣供食，养老送终；对幼童的培养则既有出资帮助者，也有亲自教授者，一般血缘很近的都

是由本家伯父、叔父亲自教养，三国蜀主刘备、南陈晋陵太守孔奂、北魏大臣高聪等都由族亲

培养成人，由此可知宗族中的育幼救济并非敷衍了事，而是实实在在培养宗族子弟，子弟成人

后也必然善待宗族，维护宗族发展。

2. 宗族安全救济

在魏晋南北朝的天灾人祸和战乱流徙面前，宗族组织往往结成坞壁追随坞主壁帅进行自保，

或者举家合族迁徙他乡。我们把这种目的在于保护宗族的救济方式视为宗族安全救济 , 主要包

括坞壁武装安全救济和流民集团安全救济。

坞壁武装安全救济。魏晋南北朝时期，基层行政组织乡、亭、里被破坏，宗族修建坞壁以

抗御外敌、保卫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北方地区普遍存在且管理有力的基层社会组织。在坞壁中，

宗族就是由族长控制、率领的耕战结合的武装集团。坞壁一般都训练强大的武装力量来实现对

宗族成员的安全庇护。北魏完成北方统一政权日益稳固后，回收坞主壁帅特权，坞壁对宗族的

安全救济功能随之衰减。

流民集团安全救济。从东汉末年到北魏统一，以宗族为核心形成了许多流民集团，以集体

流徙形式迁往南方。路途多艰险，大家推举可信的族人如祖逖等作为领头人掌舵抉择，带领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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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克服自然障碍，面对军阀盗匪、绝粮瘟疫等突发情况，找寻合适的新地落脚聚族而居，在迁

徙过程中保障了族人的安全。

宗族慈善救助反映了宗族组织的血缘凝聚力，也增强了宗族组织的团结和整体意识，像流

水一样沟通宗族成员，实现社会财产的再分配，带来成员心理的平衡和生活的稳定，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扶危济困、敦睦亲族的效果，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二）个人慈善救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官员和民众以个人身份对周边民众进行慈善救助，弥补了其他社会保

障和慈善救助的不足。

1. 赈灾救荒

面对自然灾害，一些官员和民众加入到赈灾救荒中，挽救生命，减轻损失。

东晋官员范广、刘宋萧齐之世的官员刘善明，在遭灾不能私开官仓时，以自家余粮救济饥

民。a 齐梁间的何远在任上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帮助百姓修葺房屋，还用自己的俸禄为穷苦人

缴纳租调。b 北魏韦朏、张烈为官时，赶上年成不好，就拿出自家粮食煮粥赈济饥民。卢义禧、

李元忠则借贷给民众谷物，百姓如无力偿还，就将借据付之一炬。

一些乐施好善的富贵平民，也热情赈恤不求回报，青史留名。如刘宋时顾琛的母亲孔氏、

百姓徐耕，都以家藏谷物解救饥民。萧齐倪翼之母丁氏仁爱宽厚，收养同里孤儿，从自家拿出

盐米周济乡邻，受到朝廷旌表。c

2. 医疗救济

这一时期，很多个人实施了医疗救济活动。东晋末太守殷仲堪为父侍疾多年亲自研习医术，

写作《殷荆州要方》传播民间，应用于百姓身上。d 萧齐时，京都发生洪涝灾害，竟陵王萧子

良在自己宅邸北侧营建房舍收养贫病之人，给衣给药。e 北魏士人崔彧，修习医术，广教门生，

以身作则并要求弟子们一定要多为百姓治疗。f

3. 施棺助葬

魏晋南北朝时骸骨暴露于野屡见不鲜，政府和社会组织都会助葬收埋，很多个人也把它当

作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史书中留下了东晋刘麟之、刘宋范叔孙等人照料病者，助葬死者的记载。

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这种微小的努力和热忱的情怀给世间带来了光明和前进的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或平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慈善救助，使一些穷困潦倒的民众获得了最低限

a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中华书局，1972 年，第 522 页。

b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三《何远传》，中华书局，1973 年，第 778-779 页。

c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上·萧矫妻羊氏传附吴翼之母丁氏传》，中华书局，1972 年，
第 1816 页。

d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194 页。

e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中华书局，1972 年，第 1103 页。

f ［北齐］魏收：《魏书》卷九一《术艺列传·崔彧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9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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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生活保障，得以度过灾荒。

八、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体系分析

在前文对各项社会保障活动分类探讨的基础上，可知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的供给主体呈现

多元化态势，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相辅相成，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一）多元供给主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

战国以前，在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家天下”时代，家族保障和官方保障密切联系在一起，

社会保障供给主体是政府。降至战国、秦、汉，分封制瓦解、小家庭出现，家庭和邻里这种最

基础层次的救助成为政府保障的补充，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增加了依血缘、地缘关系出现的宗族、

乡邻组织。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供给主体沿袭了前代的政府和宗族、乡邻组织，同时又有发展

和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代政府以天下为己任，集中掌握社会财富，其主体和主导地位不可撼

动。政府在前代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以制度性和随机性保障方式实施社会救助、军人

优抚、社会福利等基础保障措施，实现对民众的责任，施惠面最广，影响最大。东晋、北魏政

权能够国祚逾百年，萧齐、东魏、西魏等政权立国十几二十年便被替代，仅从其社会保障史料

的丰富与贫乏对比中即可见原因之一斑。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传入后并没有急于宣传，道教作为有组织的独立宗教于东汉后

期刚刚形成，这两种宗教均在魏晋南北朝进入发展兴盛期，在宣扬和传播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社

会慈善活动，宗教组织便是这些慈善活动的供给主体。宗教慈善虽然于此时属新生事物，但在

民间救助中产生的作用不可小觑，一些百姓已经形成遇到艰难困顿寻求僧人、佛寺或者道教医

者帮助的惯性思维。宗教慈善遂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特色，政府官方保障的有益补充。

宗族、乡邻组织作为供给主体看似与前代相同，但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被九品中

正制等社会政治制度强化了的宗族组织在北方民众筑坞壁以自保和大规模举族南迁等变局

中宗族意识更加浓厚，同宗血缘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宗族的发展高峰。宗族

组织的基层性和时代赋予的责任使得宗族与乡里治理体系相结合，在保障安全、救济贫困、

养老育幼方面发挥了非前代宗族可比的作用，敦亲睦邻，稳定基层社会，是政府不可或缺

的辅助力量。

一些官员和士人也加入到社会救助、社会慈善行列中来，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障供给主体

的范围，但这些社会成员个人的能力相对较小，而且往往可以归于某个宗族或者某个宗教信众

团体，所以我们将政府、宗教组织、宗族及乡邻组织作为三方最主要的供给主体，三方由各自

优长出发从不同侧面入手面对社会需求，相辅相成，帮助民众于乱中求治，促进社会稳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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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证，多元供给主体社会保障体系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并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多元主体社会保障的目标

本文写作中借鉴了现代社会保障的一些概念和分类框架，但由于社会形态和制度的差异，

现代社会保障和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存在本质的不同。就基本目标而言，现代社会保障的目标

在于通过国家干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生活困难的公民进行物质帮助，以实现保障和改善其

基本生活的目标，体现人道主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而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政府主体的

目标则更多是通过提供赈济、救济、抚恤、医疗来保障社会底层困窘百姓降低或者免除生存危机，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防控风险，维持社会稳定，维护统治秩序和政权稳固，是统治阶级为实

现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实施的仁政与施恩。宗教组织、宗族组织所进行的慈善救助活动建立在恻

隐之心、互助意识、因果报应和乐善好施等思想基础上， 但也可能掺杂组织和个人的一些功利

性目的如教义传播、修行果报、笼络人心为己所用等。

九、结语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为薄弱，研究视点较为分散，尚无专著问世，

也未能形成合理完善的研究体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史学界和社会保障学界基本认同的魏晋南

北朝社会保障研究体系，对社会保障主体、社会保障内容进行了界定，从社会保障思想、官

方社会救助、官方社会优抚、官方社会福利、宗教慈善救助、民间慈善救助几方面对社会保

障内容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已

经形成，由秦汉时期较单一的政府加宗族模式发展到以政府、宗教、宗族为主的多元主体各

尽其力、作用互补模式。由于多元主体的参与，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体系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保障措施运用得当时，成效也愈加明显，其历史地位应该得

到肯定。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有其独特性，对其得失和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尽管总的来说这一时期

社会保障成效平平，但也不难看到，得当运用这一手段的政权如北魏，社会保障史料丰富，长

期执政、政治比较清明；反之对社会保障不予重视的政权如东魏，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

战争不断，社会保障投入难以为继，短短十几年便被北齐所代替。可见社会保障与政权存续之

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能够虚夸，其实

施和成效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治乱、帝王贤愚、吏治好坏、

经济强弱等情势无一不影响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虽然整体

效果不彰，但继承秦汉制度并有所发展，对隋唐时期仓储、宗教慈善的发展、慈善机构的设立

等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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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涉及到的各方主体、各种措施是一座宝藏，可以深入挖掘大做文章，

由于本人学识浅陋、功底薄弱，很多探索还很不到位，如十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较少涉及，历

代社会保障的不同成效也未能作出分别探究，希望在未来进一步探索。

Social Security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Xu Xiuwen
(School of Law,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ople had an urgent need to be 

protected against social unrest, frequent wars, natural disasters and epidemics. Under such speci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it is not possible to rely only on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Charitable relief activitie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religious groups 

and clans emerged and becam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government's assistance. A distinctive social 

security model that had multiple suppliers came into being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Government-led social assistanc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together with Buddhist and Taoist charitabl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non-governmental relief provided by patriarchal clans, constituted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during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embodied the social security 

thoughts of this period. During this period, social security guaranteed people's basic livelihoods and 

maintained social stability. The social security model with plural supplier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historical advancement.

Key words: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ocial security; government; religion; 

patriarchal c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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